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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項 過失犯 

◎成立要件 

本條第二項就不應執行刑罰而執行之行為，於出於過失之情節下，例外

設有處罰之特別明文。 
   

第128條 （越權受理訴訟罪） 
公務員對於訴訟事件，明知不應受理而受理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 

一、客觀構成要件 

行為： 
本罪行為乃不應受理而受理訴訟事件。所謂「不應受理而受理」，指

依法無審理爭訟事件權限者，接受訴訟之提起並進而為審理裁決之行

為。 
本條所稱之「訴訟事件」，則兼指民事、刑事以及行政訴訟之事件或

案件。 
行為主體： 

本罪之主體，凡具刑法上公務員身分而依法對於訴訟事件並無受理權

者，即足當之。 

二、主觀構成要件 

成立本罪所需之「明知」要件，專以刑法第十三條第一項「直接故意」

為限；行為縱出於故意，然止於第十三條第二項「間接故意」者，即無從該

當本罪之要件。 
   

第129條 （違法徵收抑留剋扣罪） 
Ⅰ公務員對於租稅或其他入款，明知不應徵收而徵收者，處一年以上、七

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七千元以下罰金。 
Ⅱ公務員對於職務上發給之款項、物品，明知應發給而抑留不發或剋扣

者，亦同。 
Ⅲ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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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 違法徵收罪 

一、客觀構成要件 

行為： 
本罪之行為指對於不應徵收之租稅或其他入款而進行徵收。 
所謂「租稅」，凡中央或地方政府依法課徵之一切稅賦，不論名稱、

項目為何，概均屬之。 
所謂「不應徵收而徵收」，指依法不得課徵而徵收或雖得課徵卻違法

超收之積極課徵開徵行為。若僅消極地放令依法應徵收之稅賦而不收

取者，則與本罪之要件尚未符合。  
54年台上字第1884號判例 

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一項所定公務員對於租稅或其他入款，明知不應

徵收而徵收罪，雖屬侵害國家法益之罪，但被違法徵收稅款之個人，顯

亦同時直接被害，則該被害之個人，自得提起自訴。 

行為主體： 
只要具公務員身分之人，即為本罪之適格主體，其是否有辦理徵收職

務，並非所問。 
結果： 

本罪性質上乃「結果犯」而非「舉動犯」，以不應徵收而徵收之行為，

業已自他人收得款項或財物，為其結果要件。 
因果關係： 

客觀上人民交付款項或財物之結果，與行為人所實行之徵收行為間，須

具有刑法規範上所要求之因果關係。 

二、主觀構成要件 

成立本罪之主觀要件，以行為人就租稅或其他入款乃屬不應徵收者係處

於明知之心態，而仍執意進行徵收，始足當之。亦即，行為人實行行為之

際，限於其主觀上係有所認知並有意使其發生之「直接故意」（第十三條第

一項），而不包括第十三條第二項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之

「間接故意」在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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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項 違法抑留剋扣罪 

一、客觀構成要件 

行為： 
本罪行為乃對於職務上應發給之款項物品，加以抑留不發或剋扣之行

為。 
所謂「抑留不發」，指對於依法應發放之款項或物品，加以扣留而不

發給之行為，其不論係全部不發或僅一部不發，均足充之。 
而所謂「剋扣」，則係對於依法應發放之款項或物品，雖發不足額，

卻作已足額發放擬制之行為。  
30年上字第2562號判例 

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二項之抑留或剋扣罪，係就公務員對於職務上應

發給之款項、物品，故意抑留不發或剋扣時所設之處罰規定，至辦公費

之開支不實，侵蝕入己，則屬侵占問題，與上列條項無涉。  
最高法院73年度第5次刑事庭會議決定 

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九條（舊法第三百十一條）所謂犯罪之被害人，係

以因犯罪而直接被害之人為限，司法院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院字第一

三○六號解釋有案。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二項之犯罪，其直接被害者

為公務機關之公信，亦即國家之法益。至於得受領該項應發給之款項、

物品之人，雖亦因此受有損害，但係間接被害之人，依上開解釋，不得

提起自訴。 

行為主體： 
 本罪主體，以有發給款項物品職務之公務員為限，方具適格性。 

二、主觀構成要件 

成立本罪之主觀要件，以行為人就款項或物品乃屬其職務上應發給者係

處於明知之心態，而有意加以抑留不發或剋扣，方足當之。亦即，僅限於行

為人實行行為之際，其主觀上係有所認知並有意使其發生之「直接故意」

（第十三條第一項），而不包括第十三條第二項所稱「間接故意」在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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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項 未遂犯 
違法徵收、抑留、剋扣款物之未遂行為，本條於第三項設有處罰之特別

明文。 

 
 

甲是負責消防安全檢查的公務員，對於友人所經營的KTV，明知消防設
施不完備，不符合法規，仍予以通融。某日，KTV員工準備餐點，不慎
失火，由於消防設備不合格，無法即時撲滅火勢，致釀多條人命。問甲

成立何罪。 （98年高考法制、法律政風） 
    

第130條 （廢弛職務釀成災害罪） 
公務員廢弛職務釀成災害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 

一、客觀構成要件 

行為： 
凡本於職責而有義務為特定之作為或不作為，卻怠於為該義務所課以之

行為者，即足謂為「廢弛職務」。常態情節下，充足本罪之廢弛職務行

為者，每以消極不作為之懈怠行為方式居多，故本罪具有「不作為犯」

之性質。 
行為主體： 

本罪主體之公務員，乃專指對於災害之發生負有預防或遏止職務之公務

員而言。準此，若不負該義務之公務員，縱發生之災害與其職務上所掌

管之業務有關，亦非屬本罪適格之主體，而不發生本罪刑責負擔之問

題。 
行為結果： 

本罪乃「結果犯」，以公務員廢弛職務行為已形成災害之發生為其結果

要件。 
因果關係： 

客觀上災害發生之結果，與行為人之廢弛職務行為間，須具有刑法規範

上所要求之因果關係。 

範題


